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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

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，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》《水

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工程管理条例》等明

确的法定职责，是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，是依

法保护水利工程的重要举措，是依法行政、依法管理的重要基础，

是工程安全运行和发挥效益的重要保障。更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

治水重要论述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落实水利部深化

水利改革和加强河湖管理工作部署的重点任务，全面提升工程安

全管理水平，对于进一步加强河湖管理具有重要意义。

在此背景下，我院受中宁县水务局委托，对黄河堤防中宁县

段开展了详细踏勘，并在各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，完成了本

次黄河堤防中宁县保护范围划界的工作。

二、划界范围

黄河干流自中卫市南长滩翠柳沟入境宁夏回族自治区，至石

嘴山市惠农区头道坎麻黄沟出境（右岸平罗县陶乐镇都思兔河），

穿越中卫、吴忠、银川、石嘴山 4 个地级市的 11 个市县（区），

全长 397km，占黄河总长的 1/14，流域面积 5 万 km
2
，属黄河上

游的下段。黄河宁夏段由峡谷段、库区段和平原段三部分组成，

峡谷段包括黑山峡和石嘴山峡谷，总长 86.1km，库区段为青铜

峡库区段（中宁县枣园至青铜峡坝址），总长 44.1km，其余近

七成河段均为冲积性平原河道，总长达 266.74km。黄河两岸的

平原区土地辽阔，地势平坦，是宁夏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地段，

沿黄经济区的国土面积为 2.87 万 km
2
，占全区总面积的 43.2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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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集了全区 66%的人口，80%以上的城镇，创造了宁夏 90%的 GDP

和财政收入，在宁夏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

目前，黄河宁夏河段共有堤防工程 435.61km，其中左岸堤

防 266.17km、右岸堤防 169.44km。现有堤防均为土堤。按河段

划分，卫宁河段堤防长 169.14km（左岸 83.02km、右岸 86.12km）；

青石河段堤防长 266.47km（左岸 183.15km、右岸 83.32km）。

本次对黄河堤防中宁段保护范围进行划定，此段堤防工程级

别为 4 级，总长 77.22km，其中左岸长度 39.73km，右岸长度

37.49km，均为堤路结合工程，堤高一般 2～4m，一般堤顶宽度

为 13～26m，临、背水边坡均采用 1:2，按双车道、四车道布置，

路面宽 12m、17m，背水侧布置宽幅生态林带。

三、划界标准

3.1 划界依据

3.1.1 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(1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；

(2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；

(3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；

(4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；

(5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；

(6) 有关河湖和水利工程划界确权工作的地方性法规。

3.1.2 相关规范、标准

(1)《中国河流名称代码》SL249-19990；

(2)《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》SL252-2017；

(3)《防洪标准》GB50201-2018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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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《堤防工程设计规范》 B50286-2013；

(6)《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》SL171-2020；

(7)水利部有关河湖和水利工程划界确权工作的文件；

(8)有关河湖和水利工程划界确权工作的地方性规范、规程

和标准。

3.2 相关规定

（1）《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》SL171-2020

按照《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》SL171-2020 3.3.2 款 堤

防工程背水侧保护范围的宽度应自背水侧护堤地边界线计起，堤

防工程级别 1 级保护范围宽度 300～200m，2 级、3 级保护范围

宽度 200～100m，4 级、5 级保护范围宽度 100～50m。

工程保护范围，是为防止在临近堤防工程的一定范围内从事

石油勘探、爆破、油气开采、打井、开挖土方等危及堤防工程安

全而划定的安全保护区域。

关于工程保护范围，做以下说明：

在工程保护范围内，不改变土地和其他资源的产权性质，仍

允许原有业主从事正常的生产建设活动。但必须限制或禁止如上

面列举的某一些特殊活动，以保障堤防工程安全。

（2）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工程管理条例（2022 年 6 月 2 日修

订）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自治区人民政

府有关规定，在水工程管理范围相邻地域划定水工程保护范围，

并确定保护职责。

在水工程保护范围内，禁止从事影响水工程运行和危害水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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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安全的爆破、打井、采石、采砂、取土等活动。

（3）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印发《加快推进水利工程管理保护

范围划定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（宁水建运发〔2025〕2 号）中

工作范围及标准规定。

划定标准：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根据现行法律法规、规

范标准，结合水利工程实际利用状况，保障水利工程运行安全确

定。水利工程两侧管理与保护范围与道路或已完成合法征地手续

的其他用地范围交叉的，以道路红线或批准征地界址确定管理与

保护范围。

保护范围：在水工程管理范围相连区域根据实际情况划定。

三、划界成果

根据黄河堤防中宁县段现状及划界标准，本次保护范围划定

根据已划定黄河管理范围结果，向外偏移一百米为堤防保护范围

线，对局部保护范围与道路或已完成合法征地手续的其他用地范

围交叉的，以道路红线或批准征地界址确定保护范围。

共划定保护范围线总长度为 81.75km，其中左岸保护范围线

长度为 44.51km，右岸保护范围线长度为 37.24km；划定保护范

围面积为 7.65km
2
，其中左岸保护范围面积为 4.28km

2
，右岸保护

范围面积为 3.37km
2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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